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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 

 

(1990 年 11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5 号发

布　自发布之日起施行) 

第一章　总则 

第一条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》(以下简称《邮

政法》)的规定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　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(以下简称邮电部)是国

务院邮政主管部门，管理全国邮政工作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邮电管理局(以下简称邮电管理

局)是地区邮政管理机构，管理该地区的邮政工作。 

第三条　市、县邮电局(含邮政局，下同)是全民所有制

的经营邮政业务的公用企业(以下简称邮政企业)，经邮电管

理局授权，管理该地区的邮政工作。 

邮电支局、邮电所、邮政支局、邮政所是办理邮政业务

的分支机构(以下简称分支机构)；邮亭、邮政报刊亭等是邮

政企业的服务点。 

邮电代办所视同邮政企业所属的分支机构。 

第四条　未经邮政企业委托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

营信函、明信片或者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业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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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信函是指以套封形式传递的缄封的信息的载体。其他具

有信件性质的物品是指以符号、图象、音响等方式传递的信

息的载体。具体内容由邮电部规定。 

第五条　邮政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业

务时，应当协商一致，并签订代办合同。 

第六条　凡使用我国邮政业务的一切单位或者个人统

称邮政用户(以下简称用户)。 

第七条　邮政企业应当为用户提供迅速、准确、安全、

方便的邮政服务，保障用户使用邮政的合法权益。 

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负有保护通信自由、通信秘密和邮

件安全的责任；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利用邮政业务进行法

律、法规和政策所禁止的活动。 

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需要，由公安机关、国

家安全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法对通信进行检查外，邮件在运

输、传递过程中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检查、

扣留。 

第八条　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需要，公安机关、

国家安全机关、检察机关检查、扣留邮件，冻结汇款、储蓄

存款时，必须依法向相关县或者县级以上的邮政企业、邮电

管理局出具相应的检查、扣留、冻结通知书，并开列邮件、

汇款、储蓄存款的具体节目，办理检查、扣留、冻结手续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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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邮政企业指派专人负责拣出，逐件登记后办理交接手续；

对于不需要继续检查、扣留、冻结或者查明与案件无关的邮

件、汇款、储蓄存款，应当及时退还邮政企业。邮件、汇款、

储蓄存款在检查、扣留、冻结期间造成丢失、损毁的，由相

关的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、检察机关负责赔偿。 

第九条　人民法院、检察机关依法没收国内邮件、汇款、

储蓄存款时，必须出具法律文书，向相关县或者县级以上邮

政企业、邮电管理局办理手续。没收进出口国际邮递物品应

当由海关作出决定，并办理手续。 

第十条　有关单位依照法律规定需要收集、调取证据、

查阅邮政业务档案时，必须凭相关邮政企业所在地的公安机

关、国家安全机关、检察机关、人民法院出具的书面证明，

并开列邮件具体节目，向相关县或者县级以上的邮政企业、

邮电管理局办理手续。 

第十一条　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下列行为妨害

邮政工作的正常进行： 

(一)损坏邮政设施； 

(二)在邮政企业及分支机构门前或者出入通道设摊、堆

物，妨害用户用邮或者影响运邮车辆通行； 

(三)在办理邮政业务的场所无理取闹或者扰乱正常秩序； 

(四)阻碍邮政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者寻衅滋事； 

(五)拦截邮政运输工具、非法阻碍邮件运递或者强行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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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邮政运输工具； 

(六)非法检查或者截留邮件； 

(七)其他妨害邮政企业及分支机构或者邮政工作人员正

常工作的行为。 

第二章　邮政企业的设置和邮政设施 

第十二条　邮政企业及分支机构的设置标准，由邮电部

规定；邮政企业的设置或者撤销，由邮电部批准；分支机构

的设置或者撤销，由邮电管理局批准，报邮电部备案。 

第十三条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邮政企业及分支

机构的设置和邮政设施的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。 

第十四条　建设城市新区、独立工矿区、住宅区或者旧

城区成片改造，应当同时规划和设置与之配套的邮政企业及

分支机构和邮政设施。 

第十五条　邮政企业依法设置邮亭、邮政报刊亭、邮筒、

信箱或者流动服务时，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方便。 

第十六条　接收邮件的信报箱是居民楼房的配套设施，

设计单位应当将其纳入民用住宅建筑设计标准。 

居民楼房每一单元的地面层应当安装与住户房号相适

应的信报箱或者在楼房集中处设置信报箱间(群)，供住户接

收邮件使用。 

信报箱由居民楼房的产权所有者或者管理单位负责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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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、更换，也可以委托当地邮政企业或者其分支机构维修、

更换，所需工料费由委托单位支付。 

第十七条　较大的车站、机场、港口、饭店，应当在方

便旅客的地方提供办理邮政业务的场所；邮政企业应当提供

邮政业务服务。 

第十八条　任何单位因建设需要，征用、拆迁邮政企业

及分支机构或者邮政设施时，应当与当地邮政企业协商，在

保证邮政通信正常进行的情况下，应当将邮政企业及分支机

构、邮政设施迁至适宜的地方或者另建，所需费用由征用、

拆迁单位承担。 

第三章　邮政业务的种类 

第十九条　邮政企业经营国内、国际邮件的寄递业务和

邮件的特快专递业务。 

国内邮件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互寄的邮件，其

中寄自或者寄往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的邮件称港澳台地区

邮件；国际邮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、地区之间

互寄的邮件和其他国家、地区通过中国境内经转的邮件。 

第二十条　国内报刊发行业务是指报刊社委托邮政企

业发行报纸、杂志的业务。 

第二十一条　报刊社委托邮政企业发行报刊时，应当根

据报刊发行的范围向指定的邮政企业或者邮政报刊发行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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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出版和领有报纸、期刊登记证的证明。

邮政企业有接办发行能力的，应当与报刊社遵循平等互利、

协商一致、等价有偿的原则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报刊发

行合同。 

第二十二条　邮政储蓄、邮政汇兑业务是邮政企业为国

家积聚资金、沟通经济往来所经办的金融业务，由邮电部统

一管理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在金融业务上接受中国人民

银行的指导。各相关银行应当为邮政企业办理的储蓄、汇兑

业务提供便利。 

第二十三条　各项邮政业务的具体种类和邮件分类，由

邮电部规定。 

第四章　邮政业务资费和邮资凭证 

第二十四条　邮政业务的基本资费是指邮政专营的国

内平常信函、明信片的资费；非基本资费是指基本资费以外

的邮政业务资费。 

邮政业务的基本资费由国务院物价主管部门制定，报国

务院批准；非基本资费由邮电部规定。 

第二十五条　制定和调整邮政业务资费的依据是： 

(一)以保证邮政通信企业的成本费用和自我发展能力为

原则，适应社会需要； 

(二)国内邮政业务资费，依据支出费用的变动相应调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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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国际邮政业务资费，依据“万国邮政联盟”的规定

和国际、国内成本费用以及人民币汇率比价的变化作相应调

整。 

第二十六条　邮资凭证是邮电部发行的，作为邮件纳费

标志的有价证券，包括邮票，印在邮资信封、邮资明信片、

邮资邮简上的邮票图案，邮资机打印的邮资符志。 

第二十七条　“万国邮政联盟”发行的国际回信券，可

以根据国际统一规定，兑换成等于特定重量级别的特定类别

资费的邮票，但是不得兑换现金。 

第二十八条　因工作需要，仿印邮票图案的，必须按照

仿印邮票图案的有关规定，报经邮电部邮票主管部门或者有

关邮电管理局审核、批准。 

印刷单位不得承印未经批准的仿印邮票图案和与邮票

相似的印件。 

第二十九条　印制通信使用的信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，

并由当地邮电管理局监制。 

第三十条　印制明信片必须符合邮电部规定的规格标

准。 

县以上邮政企业，经邮电管理局批准，可以印制、发行

带有“中国人民邮政”字样的明信片；其他单位印制明信片，

由当地邮电管理局监制，但不得带有“中国人民邮政”字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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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　邮件的寄递和损失赔偿 

第三十一条　义务兵从部队发出的平常信函，免费寄递，

其他军人不得免费寄递信函。义务兵寄递平常信函的监督管

理办法由邮电部会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制定。 

第三十二条　用户交寄邮件应当符合邮电部规定的准

寄内容、封装规格、书写格式，并正确书写邮政编码，其中，

用户交寄信函使用的信封，必须符合国家标准；邮件封面和

邮政业务单式上不得印(写)有或者粘贴与邮件无关的文字或

者其他物品；邮资凭证正面不得涂抹、覆盖其他物品；不得

使用伪造、仿印、剪割拼补、加工去污的邮资凭证。 

第三十三条　禁止寄递或者在邮件内夹带下列物品： 

(一)法律规定禁止流通或者寄递的物品； 

(二)反动报刊书籍、宣传品或者淫秽物品； 

(三)爆炸性、易燃性、腐蚀性、放射性、毒性等危险物

品； 

(四)妨害公共卫生的物品； 

(五)容易腐烂的物品； 

(六)各种活的动物； 

(七)各种货币； 

(八)不适合邮寄条件的物品； 

(九)包装不妥，可能危害人身安全、污染或者损毁其他

邮件、设备的物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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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款物品，符合邮电部特准交寄规定并确保安全的，可

以收寄。 

第三十四条　国内限量寄递物品由邮电部会同国务院

有关部门规定。 

第三十五条　对于违反禁寄、限寄规定寄递的物品，邮

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应当根据其种类、性质、数量等分别作

出下列处理： 

(一)不予寄递； 

(二)通知寄件人限期领回，逾期不领的就地处理； 

(三)移送相关部门依法处理； 

(四)造成危害人身安全或者污染、损毁其他邮件、设备

的，由寄件人承担赔偿责任。 

按照前款(二)项、(三)项处理所需的费用，由寄件人承

担。 

第三十六条　新建的企业、事业、居民住宅，应当由单

位或者居民住宅的主管部门到当地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

办理邮件投递登记手续；单位更改名称、收件人变更地址，

应当事先通知当地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，也可以办理邮件

改寄新址手续。邮政企业应当公布登记地点和电话号码。 

具备下列条件者，有关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应当予以

登记，并自登记之日起九十日内安排投递： 

(一)具备邮政车辆和邮政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通行条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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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有公安机关统一编制的门牌号数； 

(三)已安装接收邮件的信报箱或者已设立收发室； 

(四)按规定需要办理中外文名称登记的，应当办妥手续。 

第三十七条　邮件的投递方式，除邮电部另有规定外，

按下列方式投递： 

(一)按址投递 

城镇居民的邮件，按收件人地址投递到平房院落门口或

者楼房地面层的信报箱或者收发室。单位、单位内附设的机

构和个人以及单位院内宿舍用户的邮件，投递到单位收发室。

收发室应当设在楼房的地面层，两个以上单位同在一处的，

应当商定统一接收邮件的地点。需要上楼投递邮件、报刊的，

用户应当与相关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协商，并按照规定由

用户支付特殊服务费。 

农村、牧区的邮件，根据交通条件和邮件量的具体情况，

一般投递到乡或者行政村的固定地点；乡或者行政村以下的

邮件，由乡人民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与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

构协商妥交收件人的方式。 

寄交船舶的邮件，投递到船舶隶属单位的收发室。 

(二)用户领取 

必须凭通知单到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办理手续才能

领取的邮件，以邮政信箱(用户专用信箱)号码为收件人地址

的邮件，存局候领的邮件，超出按址投递规定重量的邮件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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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大宗邮件，采用用户领取的方式。 

第三十八条　收件人领取给据邮件，收款人兑领汇款，

应当向相关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交验本人有效证件，并在

相关单式上盖章或者签名。 

代收人受收件(款)人委托，代收给据邮件(汇款)时，应

当交验收件(款)人和代收人的有效证件，经邮政企业或者分

支机构确认后，由代收人盖章或者签名接收。 

有效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工作证。 

第三十九条　收件人接收给据邮件时发现封皮破损，应

当场声明，并核对内件。确属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的责任

而造成内件短少、损毁的，或者由于邮政企业、分支机构的

责任造成给据邮件丢失、损毁的，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应

当按照规定予以赔偿。由于收件人所在单位收发人员的过失

造成给据邮件丢失、损毁、内件短少者，相关收发人员应当

承担规定的赔偿责任。 

邮件运递的具体要求由邮电部规定，并予以公告。邮件

运递违反邮电部规定的，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应当向用户

补偿，具体补偿办法由邮电部规定。 

第四十条　用户误收的邮件，应当及时退还邮政企业或

者分支机构；用户误拆的邮件应当重封签章后退还邮政企业

或者分支机构，并对误拆邮件的内容保守秘密。 

第四十一条　单位收发人员接收给据邮件时，应当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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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核无误后，在相关清单上盖章签收。 

收发人员对于各种邮件负有保护和及时传送的责任，不

得私拆、隐匿、毁弃邮件或者撕揭邮票。 

第六章　邮件的运输、验关和检疫 

第四十二条　邮电部、邮电管理局应当把邮件运输流向

流量变化情况及时通告相关运输部门。各运输部门应当根据

邮政通信需要，优先提供有效的车次、航班、舱容。 

相关运输部门应当在车站、机场、港口、码头妥善安排

装卸、储存邮件和作业所需的场地、出入通道、房屋，以及

通报行车或者航行情况的信息设施。 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车站、机场、港口、码头，应当统一

规划邮件存放、转运所需的场地和通道，其有关基建费用由

邮政企业承担。 

第四十三条　邮政企业委托运输单位运送邮件，应当签

订运邮协议。 

第四十四条　运输单位承运的邮件应当先于货物发运。

因故临时停运或者改变运行时间、停靠位置时，运输单位应

当及时通知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。 

第四十五条　载有邮件的船舶应当悬挂邮旗，各有关港

口对于悬挂邮旗的船舶应当优先放行。 

第四十六条　运输单位承运邮件，除邮政企业或者分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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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派员押运者外，应当与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办理交接

签收手续。 

除不可抗力原因外，邮件在运输单位保管期间或者在运

输途中发生丢失、短少、损毁等，相关运输单位应当按照运

邮协议的规定予以赔偿。 

运邮船舶发生海难必须抛弃所载货物时，非至最后，不

得抛弃所运邮件。 

第四十七条　执行邮件运输和投递任务的车、船、邮政

工作人员通过桥梁、渡口、隧道、检查站时，有关方面应当

优先放行。带有邮政专用标志的邮政车辆在运递邮件时，凭

公安机关核发的通行证，可以不受禁行路线、禁停地段的限

制。运邮车辆或者邮政工作人员在运递邮件途中违章，有关

主管部门应当记录后放行，待其完成运递任务后，再行处理。 

第四十八条　邮政企业依据运输工具到站(港)、离站(港)

时间和运递时限制订的作业时间表应当在变更前三日通知

海关。海关应当按照邮政企业通知的作业时间表派员到场监

管国际邮袋、查验进出口国际邮递物品；逾时不到场，延误

运递时限造成的相关责任，由海关承担。 

海关依法查验国际邮包时，在设关地应当与用户当面查

验。收、寄件人不能到场的，由海关开拆查验，邮政工作人

员在场配合。被开拆查验的邮包，由海关和邮政企业共同封

装，双方加具封签或者戳记。海关依法开拆查验的印刷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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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重封并加具海关封签或者戳记。 

第四十九条　用户交寄应当施行卫生检疫或者动植物

检疫的邮件，必须附有检疫证书。检疫部门应当及时对邮件

进行验放，以保证邮件的运递时限。 

第五十条　海关、检疫部门依法查验国际邮递物品或者

检疫邮件，应当注意爱护；需要封存时，除向寄件人或者收

件人发出通知外，应当同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履行交接手

续，并负责保管，封存期不得超过四十五日。特殊情况需要

延长封存期的，应当征得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及寄件人或

者收件人的同意，并以不致造成被封存国际邮递物品或者邮

件的损失为前提。被封存国际邮递物品或者邮件退还邮政企

业或者分支机构时，邮政工作人员应当核对无误后予以签收。 

依法没收国际邮递物品或者经卫生、动植物检疫必须依

法销毁的邮件，海关或者检疫部门应当出具没收或者检疫处

理通知单，并及时通知寄件人或者收件人和邮政企业或者分

支机构。 

国际邮递物品在依法查验、封存期间，发生丢失、短少、

损毁等，由海关或者检疫部门负责赔偿或处理。 

第五十一条　依法查验邮递物品或者对邮件实施检疫

需要使用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的场地和房屋时，由邮政企

业与有关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可能协商解决。 

第五十二条　由海关依法处理的无着进口国际邮包，海



- 15 -

关应当支付相关邮政费用。 

第五十三条　出口国际邮件的海关关单的传递方式由

海关总署与邮电部商定。 

第七章　罚则 

第五十四条　违反本细则第十一条规定的，由有关部门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情节轻重，予以处罚；违反治安管理

有关规定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

罚条例》处罚。 

第五十五条　违反本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三项规定，尚未

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

理处罚条例》处理。 

第五十六条　伪造或者冒用邮政专用标志、邮政标志服

或者邮政日戳、邮政夹钳、邮袋等邮政专用品的，由邮电管

理局或其授权单位处以一千五百元以下罚款，并没收有关物

品。 

第五十七条　以营利为目的，伪造邮资凭证，未经许可

仿印邮票图案或者印制带有“中国人民邮政”字样明信片的，

由邮电管理局或其授权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，并没收非

法所得和非法物品。 

由于用户的故意，交寄的邮件使用不符合规定的邮资凭

证的，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不予发寄，通知寄件人限期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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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，并处以应付邮资十倍的罚款；无法通知寄件人或者逾期

不办理撤回手续的，作为无着邮件处理。 

第五十八条　邮政工作人员隐匿、毁弃、私拆、盗窃邮

件，贪污、冒领用户款项的，邮政企业应当追回赃款赃物，

可以并处罚款，还可以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行政处分。具体

办法由邮电部规定。 

第五十九条　违反本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，依

照《邮政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追究责任。 

第六十条　违反本细则规定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六十一条　误收、误拆他人信件不予退还或者已退还

但泄露信件内容，侵犯他人通信自由权利的，依照《邮政法》

第三十六条规定追究责任。 

第八章　附则 

第六十二条　本细则所称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、检

察机关是指县以上(含县级)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、检察

机关。 

第六十三条　邮电部可以根据本细则制定有关规章。 

第六十四条　本细则由邮电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六十五条　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